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品管理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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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 理  重  點





一、擬訂出版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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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出版計畫：業務單位制定出版品規格及印製量。





二、委託出版：秘書室事務科檢核招標文件是否具備：（一）著作財產權授權合約（二）依「政府出版品電子檔繳交作業規定」繳交出版品電子檔約定。（三）依「政府出版品形制注意事項」及本會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辦理。





三、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招標、議價及簽約：業務單位繳交合約副本乙份由出版品管理單位建檔留存。


四、承辦單位執行出版前各項前置作業（含申請各項編號）：業務單位準備四種申請編號書目資料：「書名頁」、「序」、「目次」及「版權頁」定稿清樣影本各一份。交由圖書室上政府出版品網（GPNet）登錄資料取得GPN後，將申請單及相關資料傳真至國家圖書館代為申請ISBN、CIP或ISSN。





五、出版及驗收入庫：出版品經業務單位會同秘書室事務科驗收（併同電子檔繳交始完成驗收程序，除有特殊原因或將於網站公開者外，應同時繳交出版品電子檔，由出版品管理單位建檔留存。）後入物流中心。業務單位提供贈送清單，由出版品管理單位交予物流中心統一辦理寄發作業。





六、庫存管理：以本會物流中心提貨單申請用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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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委託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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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招標、議價及簽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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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承辦單位執行出版前各項前置作業（含申請各項編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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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出版及驗收入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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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庫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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